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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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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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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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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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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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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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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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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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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意
代
表
 

保
衛
華
南
意
見 

A
從
速
增
兵
粤
閩
赣
湘
提
高
士
氣 

4
發
動
民
衆
武
力
澈
底
爾
淸
奸
究 

廣
州
專
訊
。
粤
穗
民
意
代
表
爲
保
衞
率 

南
•
特
的
六
月
廿
七
日
下
午
三
時
。
假 

省
參
議
會
禮
堂
再
度
召
開
座
談
會•
計 

出
席
之
立
委
有
三
人
。
監
委
二
人
•
國 

大
代
表
廿
九
人
，
备
參
議
員
十
三
人
。 

市
參
議
員
四
人
•
共
計
五
十
一
人
。
公 

推
金
曾
澄
，高
信
。
袁
良
驊
，陳
述
經 

，<
睛
暉
五
人
爲
主
席
團
。並
互
推
金 

曾
澄
爲
主
開
團
主
席
•
宣
佈
開
會
後
" 

卽
由
高
信
领
吿
草
擬
保
情
華
南
意
見
草 

案
經
過
•
隨
卽
開
始
討
範
。
該
項
草
案 

•
因
係
事
先
經
過
各
代
表
詳
細
研
討
。 

故
祗
修
正
若
千
字
眼
。
卽
全
案
予
以
通 

過
•
並
决
定
授
権
與
十
五
代
表•
與
政 

府
商
定
時
間
'
親
往
謁
見
李
代
總
統
。 

閻
院
長
。
顧
參
謀
總
長
等
面
遞
是
項
意 

見
書
・
又
國
大
代
喪
朱
克
勤
于
昨
日
曾 

提
出
「
保
衞
華
南
應
請
政
府
以
廣
東
爲
一 

反
攻
基
地
」
意
見
書
・
亦
經
會
衆
决
議 

倂
案
送
呈
政
府
採
納
。
保
衞
華
南
藏
見
一 

書
全
文
如
下
。

「
専
穗
參
議
會
立
監
委
國
大
代
表 

保
衞
孝
南
意
見
書
」
(
甲
)
加
强
軍
事 

部
署
• 

一 

e
•
從
速
增
兵
粤
。閩
。
赣
•
湘 

•
(
子)
應
將
靑
島
及
上
海
退
出
之
國
軍
一 

盡
量
調
赴
赣
南
一
粤
北•
長
衡
•
閩
北 

•(
丑)
湘
西
在
軍
事
上
地
位
重
要
。
防 

禦
應
不
容
忽
視
•
睛
在
川
黔
軍
隊
抽
調 

得
力
郡
隊
增
防
。(
寅
)
赣
南
防
線
威
脅 

廣
東
最
大
。
應
加
派
大
軍
增
防
•
並
派 

軍
事
大
員
坐
鎭
。

㊁

。
肅
淸
廣
東
境
內
土
共
- 
尤
應 

注
意
東
北
兩
江■(
子)
東
江
土
共
據
有 

東
韓
江
上
游
各
縣
。
爲
心
腹
大
患
•
應 

迅
調
勁
旅
♦
配
合
原
有
保
安
團
隊
•
限 

期
淸
勦
。
以
除
後
患
。

S
•
調
海
空
專
保
商
華
南
。(
子) 

速
調
大
隊
搬
羣
赴
赣
南•
粤
北
•
湘
北 

增
防
。
而
配
合
陸
軍
作
戰•。(
丑)
粤
東 

衡
陽
湘
赣
原
有
各
樹
塲•
應
從
速
修
理 

。
以
備
空
軍
使
用
■

G
•
廣
東
原
有
防
禦
工
事
之
利
用 

•(
子)
加
緊
修
理
前
所
築
粤
東
北
之
防 

禦
工
事
•(
丑)
湘
南a

粤
北
。
赣
南
• 

要
東
。
山
嶺
重
叠 
要
隘
昆
多
。
應
在 

各
要
隘
增
築
堅
固
防
禦
工
事
。

㊄
•
策
動
敵
後
反
共
工
作
一(
子) 

應
由
中
央
立
卽
成
立
敵
後
策
動
反
共
訓 

練
班
•(
丑
)
曲
容
各
地
南
來
之
靑
年
官 

佐
士
兵
等
。
加
以
短
期
訓
練
•
大
量
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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